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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 月 16 日，本公司董事会临时通知所有董事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到会董事 13 人，实际到

会董事 13 人，其中，董事副总经理曾陈平先生、董事王华林先生、独立董事焦

捷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长黄迪领先生由于年龄原因辞去本公

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公司亦未设副董事长职务，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

总经理谢彦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全部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长黄迪领先生由于年龄原因辞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为

了保持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稳健推进公司战略经营，董事会选举李奎炎先生担

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李奎炎先生简历见附件。 

二、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新疆

布尔津县城南风电场（一期）的议案》； 

为了充分发挥公司优势，不断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实施公司做强、做大

水利水电、地铁盾构等施工主营业务，发展水力、风力、光伏等可再生清洁能源

发电业务的发展战略，2009 年，本公司已通过全资子公司布尔津县粤水电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尔津公司”）对新疆布尔津城南风电场（一期）进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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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目前，该项目已具备投资建设的条件，董事会同意公司

投资建设新疆布尔津县城南风电场（一期）项目，并由布尔津公司对该项目进行

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 

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新疆布尔津县城西南约 5 公里，场地开阔，交通便利，

工程永久性占地面积 2.16 公顷。该地区属大陆性北温带寒凉气候，全年多季风，

70m 高度平均风速为 7.56m/s，平均风功率密度为 502.9W/㎡，风资源等级属 4

级（好），地质灾害危险性小，与城镇发展布局无矛盾，且附近无居民点，具备

较好的开发利用风资源的条件。 

该项目总装机规模 49.5 兆瓦，安装单机容量为 1,500 千瓦的风力发电机 33

台，设备年发电小时数为 2,608 小时，年上网电量 12,910 万千瓦时，上网电价

0.58 元/千瓦时（含税）。该项目建设期为 1 年。 

对于该项目的投资，公司聘请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

行可行性研究，并出具《粤水电新疆布尔津城南风力发电场（一期）49.5MW 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总投资 48,245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46,811 万元，

建设期利息 1,311 万元，流动资金 123 万元；项目资本金为投资总额的 20%，即

9,649 万元，投资总额的 80%，即 38,596 万元将申请银行贷款。该项目全部投资

的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0.46%，高于财务基准收益率 8%，全部投资回收期

8.89 年，利润率 12.26%，该项目基本可行。 

目前，该项目已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粤水电布

尔津县城南风电场（一期）49.5 兆瓦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新发改能源【2011】

3390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粤水电新疆布尔津风力发电场一

期工程建设用地的预审意见》（新国土资预审字【2011】122 号）、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环保厅《粤水电布尔津县城南风电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新环监

建函【2009】228 号）等项目投资建设核准文件。该项目已纳入新疆额尔齐斯河

风区的开发规划，新疆电力公司出具《粤水电布尔津县城南风电场（一期）49.5

兆瓦项目接入系统原则的意见》（新电函【2011】101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作为

公用电源接入新疆电网，所发电力全部上网，电力、电量在新疆电网消纳。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2-002 

 - 3 - 

为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实施，本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逐步对布尔津公

司进行增资，由于本公司对布尔津公司已投入 1,000 万元的注册资本金，因此增

资总额不超过 8,649 万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审议通过《关于＜广东证监局

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详见 2012 年 1 月 17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2-002 

 - 4 - 

附件： 

李奎炎先生简历 

 

李奎炎，男， 1952 年 10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72

年 1 月参加工作，1980 年 2 月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

电第二工程局工程师，第四工程公司副经理、经理，副局长，第一副局长；本公

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总经理；2009 年 2 月至 2011 年 11 月担任广东省

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现任广东省水电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奎炎先生与控股股东以外的其他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